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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2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85_AC_E5_c80_302013.htm 关于公布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(修订草案)》征求意见的通知 十届全国

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(修订草案)》。这是一部防治水污

染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保障人体健康，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

用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律草案。根据会议审

议情况，委员长会议决定，全文公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

染防治法(修订草案)》，广泛征求意见，作进一步修改后，

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各有关方面高度重视，统筹安排，精心组织，确保这

项工作顺利进行。 二、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大常委会

负责征求、收集本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部门、法学教学

研究等有关单位的意见，于2007年10月10日前将意见汇总报

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。 三、请社会各界群众广

泛展开讨论，充分发表意见。可以将意见寄送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人大常委会，也可以将意见直接寄送全国人大常委

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，或者直接登陆中国人大网站提出意见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邮编：100805。中国人大网

网址：www.npc.gov.cn。 四、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

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征求有关部门和各有关方

面人士的意见。 五、请中心和省级报刊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

等媒体组织刊播讨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(修订草

案)》的文章，并报道讨论情况和意见。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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